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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4〕9 号

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0883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童丽萍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仲裁工作，支持国际科技创新

中心建设的代表建议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，召开办理工作会议，认真研

究建议内容，充分听取市知识产权局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

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答复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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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我局不断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工作，推动知识产权

纠纷高效化解。2020 年至 2023 年以来，本市仲裁机构共受理知识产

权纠纷案件约 2500 件。2023 年，上海仲裁委员会（下称“上仲”）、

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上海国际仲裁中心，下称“上海国

仲”）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（WIPO）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（下称“WIPO

仲调上海中心”）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 1207 件，同比增长 137%，在

全部案件类型中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排名第三，案件当事人涉及美国、

芬兰、日本、德国、瑞士、英国、意大利等多国和地区知名企业。

此外，我局还联合市知识产权局制定《上海市关于加强知识产权纠

纷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牵头打造解纷“一件事”平台 2.0 版，接

入市知识产权局，实现知识产权纠纷“一口”申请、办理、反馈，

整合各类非诉讼解纷资源，并新增在线司法确认申请、引导诉讼服

务等功能，打通“非诉”到“诉讼”的通道。

当前，上海正在积极推动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和国际

知识产权保护高地，您提出的建议举措对于推动相关工作具有重要

的参考借鉴意义。具体答复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加强与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联动配合，保障知识产

权仲裁效果的建议

一是在仲裁保全措施和裁决执行等司法保障措施方面加强与司

法机关衔接。本市仲裁机构通过对接法院系统平台实现在线提交仲

裁保全材料、在线接收法院电子送达的调查令，为仲裁案件保全、

调查取证提供便利。2023 年，徐汇法院、闵行法院分别办理了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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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例线上仲裁财产保全和仲裁调查令案件。2023 年 6 月，上仲与上

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、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

院）签订《加强诉讼与仲裁衔接工作机制备忘录》。2024 年 2 月，上

仲、上海国仲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联合举办《关于仲裁执行

联动、深化执源治理的备忘录》签约仪式，在仲裁保全衔接、仲裁

执行风险告知、自动履行警示、快速执行立案通道等方面完善仲裁

执行联动机制。WIPO 仲调上海中心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等多家上海

法院开展了诉调对接工作，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，

受到国内外当事人好评。

二是在知识产权仲裁案件程序和执行中注重协调与知识产权行

政授权/确权程序的关系。由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可能涉及民事、行

政等多方面争议，仲裁机构在处理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件中，也会

遇到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向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确权/授权

的情况。仲裁庭一般会根据具体案件争议与当事人确权申请的关联

性决定是否需要中止仲裁程序，确保仲裁案件与行政确权/授权程序

上不冲突。

（二）关于通过共创共建等机制，搭建仲裁机构与企业交流平

台，提高企业对仲裁认知度和信任度的建议

一是举办各类知识产权仲裁宣传推广、培训研讨活动，搭建仲

裁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交流平台。我局连续五年举办上海国际仲裁高

峰论坛和上海仲裁周系列活动。2023 年 11 月，我局组织举办第五届

上海国际仲裁高峰论坛，WIPO 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司长 Ignacio d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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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STRO（伊戈纳松·卡斯特罗）、WIPO 仲调上海中心负责人受邀发表

演讲，介绍了 WIPO 知识产权争议解决实践与取得的进展，加强 WIPO

仲调上海中心仲裁业务宣传推广。上仲于 2023 年 4 月至 12 月举行

“仲裁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月”系列活动，开展各类论坛、研讨

会等活动 24 个。上海国仲也于 2023 年 4 月联合市知识产权保护中

心、市律师协会、长三角知识产权发展联盟等单位联合举办“知识

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论坛”，共同推进知识产权人才建设、探索

知识产权仲裁和调解协同发展。

二是支持本市知识产权仲裁、调解机构进驻园区、展会。2023

年，第六届进博会期间，组建“进博会知识产权服务保障工作组”，

引入知识产权仲裁、调解机构进驻，开展知识产权法律咨询，纠纷

受理处置等。上仲知识产权仲裁院进驻第九届中国（上海）国际技

术进出口交易会，提供仲裁服务专题窗口，接待境内外参展企业咨

询。

（三）关于加强仲裁机构知识产权仲裁服务质量，制定知识产

权仲裁规则、示范性条款和文本，加强仲裁员队伍建设等建议

一是支持本市仲裁机构开展专业仲裁服务品牌建设，制定专门

仲裁规则、指引，提升仲裁专业化水平。2023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的

《上海市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条例》明确规定，支持本市仲

裁机构在知识产权等领域开展专业仲裁品牌建设，制定专门仲裁规

则。上仲和上海国仲先后发布数据仲裁指引和数据仲裁规则，针对

数据纠纷在通知与送达、仲裁员人选、调查取证等程序方面作出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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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规定，为数据要素市场有序运行提供专业法律服务。本市仲裁机

构发布的仲裁规则中均附有示范仲裁条款，供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

参考适用。

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仲裁员队伍建设。上仲于 2008 年设立上海知

识产权仲裁院，是全国首家仲裁知识产权纠纷的专业仲裁院。目前

在册的知识产权专业仲裁员 360 余名，均为知识产权领域的知名学

者、行业专家、资深法律专家。上海国仲被纳入国家知识产权局首

批能力建设知识产权仲裁调解机构，目前在册知识产权专业仲裁员

160 人，包含境外仲裁员 35 人。2022 年 8 月，有 9 名仲裁员入选“中

国上海‘一带一路’知识产权保护论坛”公布的第一批上海海外知

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名录。我局成功推荐5名本市专家进入WIPO

仲裁员与调解员专家库，办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积极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和国际知识产权保

护高地建设。一是积极推动本市仲裁机构进一步加强与司法机关、

行政部门的沟通合作，探索完善涉及知识产权权属纠纷的仲裁裁决

与行政机关确权机制的衔接，强化知识产权仲裁案件的司法监督和

支持，保障知识产权仲裁案件程序顺利进行。二是大力指导本市仲

裁机构参与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，进入知识产权保护示

范区、重点园区，与行业协会、企业开展合作交流，提供形式多样

的培训、讲座、咨询等服务，探索建立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法律服务

经验和模式。三是支持鼓励本市仲裁机构不断优化专门仲裁规则和

程序指引，加强对仲裁示范条款的宣传推广，拓展知识产权仲裁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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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任专业领域和渠道，加强知识产权仲裁员队伍培育，进一步提高

知识产权仲裁专业化水平和服务质量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您再次提出

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4 年 5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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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13 日印发


